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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关注到《证券日报》于 2016 年 8 月 1 日发表在当日 B2 版的署名文章《怕

欣泰悲剧重演 基金闪离 4 只立案调查股》（实习记者侯小溪），该文在罗列被立案调查

的公司名单里提及了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一、传闻情况 

报道内容：该文在其顺数第 9、10自然段报道说“证监会二季度立案调查的个股中，

共 9只被基金连续持有。虽然二季度这 9家上市公司分别公告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通知，但基金并未因此离开。9只个股分别是…、星美联合、…”。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一）报道内容不实。本公司核实的情况是： 

本公司最近三年从未收到过中国证监会、或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发出的立案调查

通知，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或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的立案调查。 

（二）公司已向该媒体去函，要求媒体对于此报道所涉公司内容进行解释和说明，

并对不实情况进行更正澄清，公司将密切关注该媒体后续举措。 

三、其它说明 

（一）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中国证

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6年 7月 21日召开的 2016年第 48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

议的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二）尽管如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能否获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或何时能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防范风险。 



 

四、必要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信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前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 




